
惠企惠民一站通平台企业开办操作手册

（20220323 版）

提示：①浏览器请优先使用 360极速浏览器，选用“极速模式”。

惠企惠民一站通平台适用于南宁市行政区划内内资企业（含有限公司、股份公司、

合伙企业、个人独资企业）申请办理企业开办业务。

③本系统不支持省外企业签名，涉及省外企业可以自行前往区一窗通系统办理。

②

① 登录

方式一：

第一步：打开“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”网站（http://zwfw.gxzf.gov.cn/），点

击网站名称旁的“切换区域与部门”后，选择“南宁市”，继续点击“点击进入--＞

南宁市”。



最终显示为下图页面：

第二步：页面下拉至主题集成服务栏，点击“企业全链通服务专题企业开办南宁市惠

企惠民一站通（企业开办服务）”。

第三步：进入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统一认证登录平台页面，点击“注册用户”填写信

息（注：必须填写真实姓名）；注册成功后返回上一步，点击“登录”（或使用已有

用户账号直接登录），进入进入到惠企惠民一站通系统开始业务操作。



最终显示为下图页面：

下一步可进行正常的业务办理。

方式二：

第一步：打开“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”网站（http://zwfw.gxzf.gov.cn/），点

击网站名称旁的“切换区域与部门”后，选择“南宁市”——“自贸区南宁片区”，

继续点击“点击进入--＞自贸区南宁片区”。



最终显示为下图页面：



第二步：页面下拉至主题集成服务栏，点击“企业全链通服务专题一站通专区”。

第三步：进入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统一认证登录平台页面，点击“注册用户”填写信

息（注：必须填写真实姓名）；注册成功后返回上一步，点击“登录”（或使用已有

用户账号直接登录），进入进入到惠企惠民一站通系统开始业务操作。



最终显示为下图页面：

下一步可进行正常的业务办理。

② 业务办理

自主核名

第一步：在业务办理页面中点击“自主核名”

第二步：点击右上角的“新办”，进入到申请企业名称页面。



第三步：依次填入名称信息后，点击“检查是否可用”

第三步：检查名称可用后，点击《企业名称自主申报须知》，阅读完毕后，点击“我

已阅读并同意《企业名称自主申报须知》”前的方框“□”，√选后点击“保存并下

一步。”

第四步：进入补充材料页面，填写完基本信息和股东信息后点击“完成并提交”，系

统将提示“名称已自主申报！”，申请人可进行企业设立申请。

设立登记



第一步：在业务办理页面点击“设立登记”，进入设立登记页面后，点击右上角“新

办”

注意：1.如果企业名称是在当前账户申请成功的，可以直接在名称前打勾，点击“设

立登记”即可。2.如果企业名称不是当前账号申请通过的，可输入企业名称信息办理

设立登记业务。

第二步：点击“设立登记”后，进入信息填写页面，根据系统提示录入相关信息。



填报注意事项：

.企业住所填写功能，系统设置了地图选点和房产校验功能；填报时，若未提交产权

证（不动产权证），其产权证信息均可填“无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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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身份证件能通过 OCR自动识别姓名及身份证号码自动填报，身份证件请放置平稳后

拍照上传。



3.股东（会）决议及章程，默认为系统自动合成。如果自动合成的章程不能满足您的

需求，您可以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制定并手动上传（注：上传的格式需为 png,gjf,jpg

格式的图片或者 WORD,PDF 文档。

自动合成如图：

手动上传如图：

上传章程后可点击查看上传的材料



4. 一照多址：涉及需要填写一照多址住所信息在该页面进行填写

5.经营许可事项：系统会根据基本信息页面中录入的经营范围自动匹配企业涉及的许

可事项，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办理，在该页面上传许可申请材料打印营业执照

后，许可材料会自动推送至一体化平台对应许可部门进行审批。

6.勾选多证合一、证照分离：系统会根据基本信息页面中录入的经营范围自动匹配企

业涉及的多证合一事项、证照分离事项；若修改了经营范围，点击“重新匹配许可事

项”，系统会根据经营范围自动重新匹配对应的多证合一事项、证照分离事项。

7.刻章信息：系统自动勾选政府免费印章，若企业对刻章数量及材质有要求，可选择

自行刻制印章。



8.社保登记：填写社保医保开户信息（注：*为必填项）

9.填写公积金信息，若暂不办理，可选择“暂不预约公积金业务”。



10. 银行开户：系统默认勾选“暂不办理银行开户业务”，用户若需要办理开户，

勾选“预约办理银行开户业务”后，选择具体网点信息。

11. 办税信息：填写办税信息，默认仅办理登记暂无涉税业务，可自行勾选其他。



12. 信贷信息、用电报装、用水报装、住建信息点击页面图片可以跳转到相应的部

门网站进行业务办理。

3. 用气报装：申请人可以录入联系人信息进行用气报装预约。若企业暂无需求，

可勾选“暂不办理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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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 上传材料：

①经营范围涉及前置许可事项的可在此上传许可证件或审批文件；

住所不实行住所承诺制的企业可在此上传住所材料；②

住所材料应提交：1、房屋租赁证明；2、不动产证明或经营场所合法证明可以是

以下材料：①不动产权证（房屋产权证）、土地证、商品房买卖合同，土地使用权受

让合同、竣工验收备案表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其中一种证明文件：②住所和经营

场所设在有形市场、商城、宾馆、酒店内的，提供营业执照作为登记证明材料：③无

法提交上述证明材料的，住所和经营场所的合法占有单位或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可以

作为登记的合法材料：土地房屋管理部门、政府、机关，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铁路

部门、行业主管部门、街道办事处、居（村）民委员会、各类工业（产业）园区管委

会。关于住所材料详情可咨询各企业登记窗口。

③其他上传材料。

第三步：信息填报完毕后，点击保存，保存后点击预览并提交



第四步：电子签名



微信签名支持安卓、苹果手机系统的微信 app 扫一扫签名

第五步：签名成功后，确认提交

第六步：业务审核及结果领取

申请人设立申请提交后，系统根据地图选点的地址自动判断企业是否为自贸区企

业：

（一）若为自贸区企业若经营范围不涉及前置许可事项，并满足材料格式规范化，

则可以实现智能审批，用户可直接到窗口或自助设备打印营业执照；

二）若为自贸区企业经营范围涉及前置许可事项，或提交信息为非格式化（需（

要上传材料）等不符合自动审核规则的，系统将自动转入到内网系统进行人工审核，

审核通过后，通过短信形式告知申请人。选择现场领取的，委托代理人在企业开办一

站式服务专区领取营业执照及印章，税务发票及银行开户结果；选择邮寄送达的，将

由登记机关免费 ENS 邮政特快专递送达；

（三）非自贸区企业，系统将自动转入到内网系统进行人工审核，审核通过后，

通过短信形式告知申请人。选择现场领取的，委托代理人在企业开办一站式服务专区

领取营业执照及印章，税务发票及银行开户结果；选择邮寄送达的，将由登记机关免

费 ENS 邮政特快专递送达。



二、变更登记（备案）

1、进入变更登记（备案）入口

2、进入“新办”入口

3、选择需要做变更的企业或者绑定所需要变更的企业



4、选择变更事项、备案事项、变更（备案）原因

5、填写或修改变更内容，保存并下一步

6、人员信息



7. 章程决议

企业可以选择自动生成变更章程/决议，也可以选择手动上传

8、完成签名



微信签名支持安卓、苹果手机系统的微信 app 扫一扫签名

10. 签名成功后，点击提交，等待窗口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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